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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家(族)谱对四川清中后期及民国教育的影响

罗美洁  黄权生

摘 要: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清代四川出现了兴修家谱的现象。家谱不仅仅作为一个家族的家法族规的文献凭据,或只

是记载家族历程的文献资料。其本身的存在,蕴含的教育思想,及在这些思想指导下的实践都对当时的教育有一定的影响,

有“家齐而后国治”之效,对今天的教育亦具有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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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史,县有志,家有谱。家谱是一个家族的家法

族规文献凭据,是家族人人必须遵从的规章,其效能在

一定范围(程度)上超过了国家法律。旧中国的公共建

筑中数量最多的而又分布最广,且乡乡、村村、族族都

有的当属祠堂,而祠堂正是实施家族谱牒思想以及家法

族规的场所。一般家谱的内容包括序、姓氏源流、世

系表、家训、艺文著述、家族迁徙等,修家谱,建祠堂

是中国家族社会的普遍现象。

葛剑雄先生指出:“家族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家族

研究是社会史研究的基础,家谱无疑是社会史研究的重

要史料。在文化方面,记录了该家族的家庭教育、科

举、人才、技艺以及有关的著作、诗文;制度方面,记

录了该家族的组织系统、族规、婚丧礼仪制度、管理

方法等。”①

由于特定的历史背景,四川地区(包括今天重庆直

辖市)主要人口是明清时期从全国各地历经千辛万苦辗

转迁徙而来的,形成历史上规模宏大,迁徙总人口超过今

天三峡百万移民的移民潮。移民们白手起家,艰苦创业,

留下许多创业祖训,移民后裔用家谱形式将祖辈的思想,

尤其是四川的家族迁徙、祖训、家训(族规、族约)以文

本的形式记录下来,作为教育后人的规章(文献)基础。

现在的研究者将四川家谱作为文献资料使用,仅在

人口移民研究等方面作为参考资料,鲜有对家谱在四川

教育方面功能进行专门的研究。事实上从清到民国之

际的四川,是家家有谱,族族有(谱)牒,无论是序、姓氏

源流、世系表、家训、艺文著述、家族迁徙等内容,其

本质目的都是教育后人—“树人”,本文就将对家谱

对清到民国之际的四川教育所产生的影响做一定的阐

述。

一、清代四川修家谱兴盛的背景

明清之际,四川天灾频繁、社会动乱,导致人口锐

减,如嘉庆时陶澍《蜀游日记》载“献贼屠而后,土著几

尽”,②云阳县“自明季丧乱遭献贼屠,孑遗流换,土著稀

简。”③巫山县“土著人甚鲜。”④任乃强先生称:“至顺治

七年时,蜀人大体已尽⋯⋯叙、泸、重、涪、万、遵义

与松、茂、雅州保宁一带,略有人迹而已”。⑤土地荒芜,

急需注入新的人口,以恢复和发展四川的社会生产,于

是大量移民便涌入四川。移民一般是同姓同宗聚居一

处,形成一个个同宗聚居的大家族。由于对“根”的眷

恋,对艰难迁徙与艰辛创业的感触,为了教育后人不忘

本,也为了“明世次,别亲疏”,更好地管理家族内部的事

物,发展壮大家族势力,修建家谱这时显得尤为重要。

正如梁启超在《新大陆游记》所说“吾中国社会

之组织,以家族为单位,不以个人为单位,所谓家齐而后

国治是也。”宗族在清代一直受统治者重视,而以移民

为主体的四川更为突出,国家将家族宗族乡族作为国家

政权末端统治的补充,大力扶植和发展宗族组织,而对

修家谱也是有所鼓励的,如笔者听巫山县一位黄氏长者

讲,黄家谱谍的修纂曾受到清政府的资助,而该地十大

姓氏都有修家谱受到政府的资助的类似记载。康熙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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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奉颁了《御制圣训十六条》:“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

教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论,重农桑以足衣食。尚节

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儒

学),讲法律以儆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

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善良。诫窝逃以免株

连,完钱粮以省催科。联保甲以弥盗贼,解雔忿以重身

命。”⑥而这些统治者的统治条文在家族所编的家谱中

都有记录,如道光同治时候修纂的巫山《黄氏族谱》将

《御制圣训十六条》用近60页的篇幅誊写并阐述了《圣

训》要旨。⑦从这点看,政府资助修谱是完全可能的。于

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家”与“国”两方面的作用

使得清代四川出现了兴修家谱的现象。

二、家谱在清代社会教育的地位与功能—“家

齐而后国治”

这里说的教育更多的是一种教化教养的意义,是家

谱对族人及其子弟生活与成长的一种“影响”,而非狭

隘的学校教育。要说明其影响,首先就要明确其地位。

巫山县《孙氏家谱》载:“宗族何赖有,是谱也哉,

谱也者,所以志宗族之本末。自始至终悉详志之而无

遗,世代相续而有传。”⑧潼南续修《周氏家谱》中“录

湖广宝庆府新化县旧谱序”记载:“家之有谱,犹国之有

史也。国非史,不足以考一代之兴衰,一朝政治之得失。

家而非谱,何以溯渊源而晰支派,故世远不可见谱以垂

之,地隔不能亲谱以系之,古人创此法良善而制,亦綦重

矣哉。”另外,“族谱在手,数典不忘,史谱无价,世宜珍

藏。”⑨可见在宗族制度的中国社会,家谱对一个家族来

说是异常重要的。

民国重修《黄氏家谱》中的“族长篇”记载:“每

年清明中元二期,集子孙于一堂,祭奠之余,设案列坐,

将圣谕一十六条,家训二十篇,一一高声读诵,在一族之

人读过诗书者少,恐难悉明其义,复为细讲,待族众所

得,使其心中个个知王法,个个心中知孝悌,居家为人自

然雍睦,倘有愚顽难化者,犯法纪者,即拘祠中,上凭祖

宗,下凭族众,请出家法,是非曲直,罚处森严,毫无徇

私⋯⋯”⑩这里的“家训”“家法”都是出自家谱,可以

看出,家谱在现实生活中是有着治家的作用的,对族人

的生活具有一定的影响。

清推广圣谕十六条,这在家谱记载中具有一定普遍

性,如同治《万县志》:“⋯⋯设文庙,右侧旁内有圣谕十六

条”,其效“感发颇众⋯⋯地方官稽查毋俾异端邪说杂其

中,乃无流弊矣。”家谱宣讲《圣谕十六条》,无形中起到

了家治而后有国治教育之功效,达到“使群黎百姓家喻

而户晓”,“风俗醇厚,家室和平”的国家统治目的。

明清之际的四川移民社会,家族沿袭封建宗法传

统,用共同的族产修建宗祠,修家谱、定期祭祖,制定族

规族法等,而修家谱、建宗祠成为家族的头等大事。谱

修成祠完工后,对子孙的教育及对族人各方面行为的规

范是家族将家谱主旨实施的阶段,这个过程也着重体现

了其教育的功能。修家谱,按谱办事,体现了以家族为

单位的中国社会“家齐而后国治”的思想。

三、蕴涵的教育思想及实践

(一)重视教育的思想

俗语有“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之说,过去一

般认为这里的“祖宗言”是指语言与风俗,实际上其中

还包含了前人的族规、族约与家训,而这些族规、族约、

家训往往记载在家谱上,被后人信奉与遵守。“祖宗言”

旨在教育后人,其“言”的主旨与内容便是教育的内容。

家谱中蕴涵的教育思想各有不同,但是都把教育

后人当作是头等大事。其中有专门的篇章写到怎样教

育子孙,如“教子篇”,而家训家规更是重视教育。道

光同治时修《黄氏家谱》“教子篇”写到:“上智不教

而成,下愚虽教无益,中庸之人不教不成也。”⑩而中庸

之人就是大众百姓,强调一定要受教育。巫山《袁氏

家谱》“家训”中写到:“世家之称,不外礼义,惟读书

然后能明,故无论家计之贫富,子弟之贤不肖,功名之

成不成,书决不可不读,能读则子弟自循循有礼,不敢

妄行妄动,不然胸无点墨,举止轻寰,未免见笑于方家

也。”生于清1782年卒于1868年的潼南复兴五桂乡刘

任训在死后的棺椁留下遗文“五戒,五要”要求后裔

谨遵,其中第一“要”为“耕读传家,乃为正路。耕者

衣食有靠,读者不名亦能化道世俗行止作事自有主见,

乃是传家之宝。”

可见四川移民十分重视教育,主张子弟多读书。其

中的原因之一就是希望后人通过多读书,博取功名,光

宗耀祖,提高本族在移民家族中的地位。另外的目的就

是希望通过教育能“知书达礼”,提高个人修养。但是

在读书的同时也不能忘本,要“耕读”并重。

(二)家谱中的家庭教育思想

中国历来重视家庭教育,如北魏高谦之妻告诫其子

曰:“自我为汝家妇,未见汝父一日不读书,汝等宜各修

勤,勿替先业。”四川移民家族与中国传统社会的家族

是一样的,都注意对本族成员的行为和思想进行规范。

家谱中的家训家规可以说是族人的行为规范的守则,也

是族人的启蒙教材。巫山《孙氏家谱》中写到:“家之

有规,礼也,礼与法相维系。法不严则礼不立,礼不立则

家无规,何以保家？”其家规的内容为:“忠君上、孝父

母、宜兄弟、保家族、谨祭祀、培坟苗、正婚姻、慎

交友、择族长、笃教训、恤孤寡、戒舆讼、劝职业、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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赌博。”家规家训的内容涉及的范围较广,几乎涉及了

族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对君王、父母、兄弟、先人、

家族、邻里的态度与方式,以及自身的行为修养等。家

规家训是治家的条文,具有封建法律的强制性,要求家

族成员必须遵守执行,对违反者给以处置。而这种对族

人行为的规范逐渐成为一种民风民俗,成为人们生活的

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家庭教育便延伸至社会教化层

面,体现出“家齐而国治”的效果。家谱蕴涵的教育思

想以及家族教育实践对促进混乱的移民社会走向理性,

减少社会动乱,维持社会秩序起了重大的作用。

家谱中还说明了在家庭教育中应注意的一些事项,

如主张一视同仁,忌偏宠,巫山民国《黄氏家谱》中“教

子篇”写到:“今偏宠偏爱之弊多矣,贤俊者自可赏爱,

顽鲁者亦当怜矜,有偏宠偏爱者,虽欲以厚之,更所以祸

之。”⑩此外,家谱中记载了先人的事迹,特别是对有成

就的名人进行了宣扬,这也有助于激励本族子弟的志

气,以创造更好的业绩。

(三)教育的实践

这里的教育的实践是指学校教育实践,是在遵从家

谱要旨(思想)的四川各宗族人在教育活动中的实践。这

种教育活动场所多在家神祖宗的家庙—祠堂进行,教

育经费多在重耕读的族规家训的氛围下,由祠产或者族

人捐资等族人办教育形式维系。这种家谱蕴涵的移民族

规家训共同重耕读教育思想,使家族祠堂家庙成为教育

之所,族产为教育之费的民间办教育形式,对清以及后来

民国的教育(尤其初级教育)实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家族开私塾,资助贫困者,奖励学优者

封建社会户籍和科举的管理十分严格,但清朝中前

期准许并鼓励四川移民入籍考试“流寓之民情愿在川

省垦荒居住者,即准其子弟入籍考试。”这在无形中促

进了四川地区的教育发展,也对家谱所规范的教育内容

产生了重要影响,使各家族都重视教育。如潼南《周氏

族谱》“宗祠条规”中记载:“族内子弟,聪慧者甚多,不

能显达者,无以资鼓励也。除力能自读者,在所不计外,

如有贫苦之士,力难自给者,亲房裕户人等,每年给膏火

钱贰串,祠内亦给钱贰串,俱以五年为度。入学者,祠内

帮油红钱贰拾肆串;中举者,帮京费银壹百两;会进殿翰

亦然。无论贫富,一体均给,至建祠后,未捐焚献资产

者,折半致送。”云阳大姓邬氏宗谱中也记载:“邬世

文,⋯⋯道光二十年辍私钱,建云峰书院于石佛寺,讲堂

一,学舍庖皆俱。并以银二千余两,购腴田数十顷,以供

常费。延师讲授,设月课,奖金有差。”③(民国时期)江

津李市场漆氏祠、李氏祠规定给上中学者奖励黄谷一

石,上大学者奖励二石。

祠堂供族人除议事祭祀外,平常更多为教育之所。

当时许多宗祠都投入祠产,腾出祠堂房屋,设立义学或

者私塾收本族以及乡里子弟就读。如云阳涂氏在其宗

祠办私塾, 江津地方志办钟永毅老先生的宗祠从清代

直到解放初都一直办私塾,收本族之子弟读书,并用祠

产支付一切费用以及优生的奖励,另外还提供科举路费

等。笔者2005年6月考察江津江西塘河镇客家人所建

的孙家祠堂(廷重祠),在解放前一直办私学(塾),解放

后办小学和初中,到2003年才为保护祠堂而迁校。前

面提到的巫山县黄氏的黄家宗祠也用来办私塾,并且是

强制适龄家族学童到祠堂读书,解放后才被改为幼儿

园。而四川至今还有家族人考上学(高中大学)后“办

会”—将此当成婚嫁一样隆重的送礼习俗,是传统家

族资助族内子弟读书的传统所致。

2.兴办学堂

在清末推行新政,罢科举,兴学校前,宗祠多办私

塾,光绪三十年、三十一年(1905、1906),推行新政后,

四川各地家族便以办学堂为主要形式,体现了时代变迁

对四川家族教育的冲击。办学堂潮一直延续到解放初

期,对旧社会的四川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

私塾向学堂(校)的转变,如清末江津罢科举,兴学

校,在光绪三十年、三十一年两年间开办江津中学和

136所小学。当时许多宗祠都投入祠产,腾出祠堂房屋,

设立学校。如刁家场的刁氏祠,德感场的陈氏祠、刘氏

祠,黄泥场的郑氏祠,永安场(秦家乡)的聂氏祠、凌氏

祠,板桥场苏氏祠、曹氏祠(朱杨镇),复兴场(傅家场)

程氏祠,金龙场杜氏祠、李氏祠(石门镇),兴隆场夏氏

祠,罗坝场王氏祠均创办族立小学,接着城区夏氏祠开

办民德小学,吴氏祠开办德馨小学。

家族教育向新式学堂的转变以及贡献,在新时期的

新政以及新文化运动推动下,四川旧式家族办学发生了

巨大变化,如江津刁家场刁氏祠在祠办世德小学的基础

上,开办了世德中学,新修的校舍环境优美,且上课时互

不干扰。刁氏祠为了办好学校,明确规定本族人不当校

长,遂聘请江津师范教师陈石夫(中共地下党员)担任名

誉校长。这一切完全超出了传统家族办学的思维,为四

川新的教育发展奠定了基础。江津县第四初级中学(今

江津金龙中学)是由石门金龙场杜氏宗祠在清乾隆二十

年(1755)年前后开办,由家政书院--承侯小学--承侯

中学发展而来。笔者考察四川六十余县,许多小学初中

在解放前都是从家族教育转变而来,校舍多为会馆,庙

宇祠堂,但祠堂在校舍的比例最高。而民国的初级学校

都在祠堂办学,经费多为祠产。由于民国四川各地这类

学校太多,下面仅以华阳县部分祠堂兴办的新式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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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为例看民国家族教育的变化以及对民国四川教育

的贡献。

上表中只是民国初华阳县部分旧时私学(塾)(其中

必然还有大量的家族私学存在)向新式学校转换的开

始,还保留了大量传统的教育的经营管理方式,如校舍

全为祠堂,经费几乎全为祠产,但是所教内容是新的内

容,给学生传输的是新的理念。教育是一种非强制性的

社会控制手段,它有两种形式,其一就是通过家庭、邻

里、社区灌输社会的价值、规范和文化模式,其二就是

由正规的学校来传播社会的价值、规范和文化模式。而

四川清代和民国时期时局动荡,前者的教育方式居多。

清代95%以上的四川学生都在私学接受教育,而民国时

期70-90%的(初、小)学生也是在以家族办学的学校读

书。家谱是一个家族延续的见证,更是这些教育实践活

动的指导思想,其本身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并由此也成

为教育子弟的良好教材。

新式教育对家谱教育思想的反作用,新式学校出

现,加快了新思想的传播,也打破了对传统教育中女子

不上学的限制,出现了女子学堂。如江津白沙邓氏祠

(邓洪顺)开办了女子小学,民国15年(1926年)李氏坝

周、漆两族联合开办树人女子小学。过去女子不仅不

能上学的,而且女人一般是不允许随便进入宗祠祠堂,

祭祀更是严禁女子进入和触摸祭品,同时家谱也不记载

家族女子的情况。清末新政后,四川许多地区女子也可

以读书上学,而学堂多在祠堂,也就突破了女子不能随

便进入祠堂的禁忌。笔者调查江津在民国时期就开始

有将女子载入家谱的世风变化。如江津荷花米花糖厂

吴董事长所收录的整个江津吴氏宗支十几支谱中,在民

国就有些宗支就收录了女子的情况。这是新式教育起

到的良好推动作用,它打破了家族教育的垄断,使女子

受教育的地位发生变化,并在家族圣典—家谱占有名

分,反映了新式教育对家谱教育思想的反作用,更反映

了四川地区世风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出现的进步。

四、启示

由上面的阐述可得,在清代和民国教育相对落后的

四川地区,家谱蕴涵的教育思想以及在其指导下的教育

实践为后来教育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这种影响一

直延续到今天。根据笔者的考察,在四川的一些边远山

区,仍然还残留着近似传统家族办学的方式。今天研究

家谱、祠堂学堂以及家族办学对西部的初级教育仍具

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首先,家谱指导下的教育是四川移民后代不忘本

(根)的忆苦教育,是在祖宗的牌位下的家庙场所—祠

堂进行的教育。“耕读”并重教育思想,对于传统美德

的继承具有十分积极的效应。

其次,西部许多地方由于经济条件差,教学设施落

后,师资缺乏,许多孩子连九年义务教育都无法完成。

加上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村民农户间的生产合作出

现了减少的趋势,也直接影响了他们在教育产业的联合

投入。而家族办学,祠产为办学之费,族人资助贫困者,

奖励学优者等方式,对于摆脱西部教育困境有一定的启

示作用。

第三,西部地区农村许多孩子在读完九年义务教

育,甚至应该继续读书完成法定读书年龄的学生,在金

钱诱惑下,纷纷到沿海打工。许多西部青壮年不愿留在

西部,更不愿再当农民,完全沦落为大工业时代的廉价

劳动力。历史上重耕读的思想对于西部人民重视教育,

扎根西部,建设家乡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的。(下转92页)

华阳县部分宗祠兴办学校表:

说明:该表据民国二十二年《华阳县志》第三册卷三建置综合而来

学   校 校地址 建立时间 经费概况 设备概况 备    注

永兴乡李氏族立初级学校 九股垭李氏祠 民国十九年 年约百元 初级一

永兴乡郭氏族立初级学校 永兴场郭氏祠 民国十八年 初级一

太平镇区立十三初级学校 距镇三十里叶家祠 清宣统元年 拨祠产十余石 初级一

太平镇区立第十九初级学校 距镇十里文家祠 民国十二年 山田五亩 初级一

薛氏私立初级小学校 大面铺薛氏祠 民国十九年 款由祠拨 初级二

陈氏私立务本小学校 猴子坡陈氏老祠 初级一

范氏私立小学校 清水沟范氏祠
祠款年约 初级二, 该校虽属私立而校款

二千余元 初级四 充裕成员颇有可观

张氏私立初级学校 人寿塘张氏祠 民国十八年
祠谷作经费 初级四

年约九百元

廖氏私立初级学校 新河堰廖氏祠 民国二十年 款由祠支 初级一

罗氏族立学校 黄龙溪罗氏祠 民国十七年 以祠款为经费 初级一

永安乡余氏族立学校 顺河场余氏祠 民国二十年 初级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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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性。对此,肯定者咄咄,否定者凿凿。它可能是一道

令中国思想史学者长期困惑的难题。

思想的发展、理论的创新离不开传统思想的继承,

而继承则又离不开思想的甄别和清理。如果说,这篇拙

文不得不介入对梨洲先生思想甄别和清理,那么,其内

中的原旨则在继承和开新。从先秦儒学到黄宗羲的洋

洋大观的“治法”思想,无疑是构建现代中国民主与法

制政制和建设法治国家的宝贵遗产。

①清·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11 月新1版,第7页。

②③《荀子·君道》。

④《荀子·致士》。

⑤⑦⑧⑨ 《明夷待访录·原法》。

⑥《荀子·荣辱》。

⑩《荀子·君道》。

《明夷待访录·原君》。

可参阅拙著《儒家法思想通论》,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

修订版;《道统与法统》,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1版。

《明夷待访录》梨洲自序。

黄宗羲的“为治大法”,是对其所生活时代的整个现存制度

的改革和安排,不同于现今语境中的法和法律,但包含了我们所谓

的法制和法律。

“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这一语

录在《荀子》书中出现两次,一为《王制》篇,前冠以“《传》曰”,

一在《哀公》篇,前置“且丘闻之”。故可以视为是孔、荀都说过

的话。

《吕思勉读史札记(甲帙·先秦)》。

赵伯雄《周代国家形态研究》,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

年版,第18 页。

《荀子·正论》。

顾炎武《日知录·正始》。

《明夷待访录·置相》。

《明夷待访录·原臣》。

《明夷待访录·学校》。

《明夷待访录·财计三》。

参阅徐定宝《黄宗羲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2月

第1版,第15 页。

《明夷待访录·田制三》。

《明夷待访录·财计二》。

参阅(德)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华夏出版社

1989年版,第14页。

《明夷待访录·书序》。

《明夷待访录·顾宁人书》。

(责任编辑:周显理)

(上接87页)第四，在社会变革的冲击下，家庭教育

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家教无门，社会风习江河日下。三

世同堂同打麻将(赌钱)的场面也不鲜见。有调查显示，

几乎70%以上的农村(男女)青年爱打牌玩麻将，半数

的男青年有赌博行为，而不少农村教师也与牌麻为伍。

“耕读传家，乃为正路”不为认可和传承。社会公德丧

失，法制观念淡薄，要解决这些问题，除了政府的引

导和学校的教育外，传统社会家族社会的力量也是不

容忽视的。而提取传统农村社会以家谱为圣典的家族

族规族约的合理成分，对群众进行社会教育，道德约

束，不失为有效的出路之一。

这一些并不是要求我们回到传统的教育时代,而应

当从历史的传统精华中寻找营养和力量。在我们将洗

澡水和婴儿都倒掉的今天,是不是该重新审视传统教育

中有用的东西呢？过去家族教育的记录有——家谱,为

我们提供了大量有益的教育理念和思想,值得当代的地

区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学习和借鉴。

①葛剑雄.家谱作为历史文献的价值和局限[J].历史教学问

题,1997,(6)。

②嘉庆时陶澍《蜀游日记》卷17。

③民国《云阳县志》卷9卷24《耆旧》2。

④《巫山县乡土志》卷6。

⑤任乃强.张献忠在四川[J].社会科学研究丛刊,1981,(2)。

⑥同治《直隶锦州志》卷一。

⑦民国二十四年《黄氏族谱》刘朋春录集《黄氏新修谱谍

序》。

⑧巫山民国《孙氏家谱·序》。

⑨四川潼南光绪庚子岁合族订板存宗祠《汝南宗支·周氏族

谱》再版谱序。

⑩巫山民国二十四年重修《黄氏家谱》转引道光同治时修

《黄氏家谱》“族长篇”“教子篇”。

同治《万县志》卷31《孝义》。

转引自台湾1983年版《四库全书》卷717《圣谕广训》。

潼南刘氏宗谱编修委员会编《刘氏宗谱》1996年12月31

日《刘家经堂国祥公来川支派谱》。

《魏书》卷77《高谦之传》。

《清朝文献通考》卷十九。

钟永毅刘达礼编著.江津的姓氏与战争[Z].江津市地方志

丛刊之五,1996,(12)。

民国云阳《涂氏族谱》卷19《家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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